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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上海证券交易所 2016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回复的 

专项审核说明 
 

瑞华专函字【2017】4813000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根据贵交易所《关于对四川西部资源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

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7】0627 号），本所对贵交易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核实，

就相关问题回复如下： 

1、公司主要从事采掘业、金融业、汽车制造业等业务。年报显示，本期共实现

营业收入 8.64 亿元，同比下降 41.15%。请公司补充披露：（1）各项主营业务的业务

模式、结算方式、回款期限，以及相应收入确认政策；（2）涉及商品销售的，说明现

销与赊销对收入贡献的比例，并披露公司信用销售政策及后续回款情况；（3）金融业

务的具体项目及盈利模式，相应客户存款、贷款等业务的利率、佣金及手续费等的收

取标准，并将其与同类金融机构进行比较：（4）自查金融业务的合规性。请公司年审

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公司现从事的主要业务涉及矿产资源、融资租赁和新能源汽车三大

板块。公司各项主营业务的业务模式、结算方式、回款期限，以及相应收入确认政

策； 

公司所从事的采掘业系全资子公司甘肃阳坝铜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阳坝

铜业”）及控股子公司南京银茂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茂矿业”）所涉的

矿产资源业务，均采用以产定销的业务模式，部分产品为预收货款，款到发货，部分

产品为货到后付 70-80%的货款（具体比例根据交易双方合同约定），待结算单报出

后，公司开具发票结清此批货款，回款期限约为 15 天左右，均以货币资金或银行承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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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票方式进行结算。各子公司根据取得的发货通知、称重统计表、产品合格证、客户

验收确认单及销售结算单等单据，开具发票并确认收入。 

公司所从事的金融业系控股子公司重庆市交通设备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交通租赁”）所涉的融资租赁业务，业务模式主要包括直接租赁、售后回租等类

型，其中，直接租赁是根据承租企业对设备制造厂商和设备的选择,与设备制造商签订

购买合同并购买设备,出租给承租企业使用,承租企业支付租金，租期结束时,承租企业

可选择续租、退租、留购；售后回租则是向承租企业购买其现有设备,承租企业再以融

资租赁方式租回设备,同时获得出卖设备对价的流动资金。上述业务模式均由承租企业

以货币资金按月度或季度向交通租赁进行租金结算。交通租赁与承租企业签署相关租

赁合同后，其财务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在设备租赁起始日，按相关规定分别确认应

收融资租赁款的入账价值和未实现融资收益，记录未担保余值，并据此列示长期债权

和一年内到期的长期债权。未实现融资收益在租赁期内采用实际利率法计算确认当期

的融资收入，或有租金于实际发生时计入当期损益。 

公司所从事的汽车制造业系控股子公司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恒通

客车”）所涉的客车生产业务，采用以销定产的自主生产模式，销售以直销为主。恒

通客车与客户签订购车合同后，根据合同签订的数量和技术配置定量组织生产，完成

后交付车辆，客户收货验收，并出具验收合格证明或签收确认后，向恒通客车支付首

期货款（具体比例根据合同约定，一般为总价款的 30%左右），余款再分期支付，或

全部购车款均分期支付，以货币资金和银行承兑汇票方式进行结算。恒通客车在客户

收到验收合格证明或签收确认时确认收入，回款期限根据招投标所设定的付款条件所

确定。 

会计师核查意见： 

审计报告期内，我们对营业收入实施了适当是审计程序，包括检查相应销售合

同、对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实施函证、对期后回款及销售退回进行了检查、对毛利率

变动的合理性进行分析、对存货实施监盘、检查产品发出及验收的有效性等程序，我

们认为公司所描述业务模式、结算方式、回款期限符合公司实际情况，收入确认符合

《企业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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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2）涉及商品销售的，说明现销与赊销对收入贡献的比例，并披露公司信

用销售政策及后续回款情况； 

报告期内，涉及商品销售的子公司及明细如下： 

 

公司 2016 年商品销售情况表 

单位：万元 

项目 恒通客车 银茂矿业 阳坝铜业 宇量电池 龙能科技 合计 

现销金额 1,078  18,152  9,005  8,112  627  22,419  

赊销金额 20,248                        274  1,897  36,974  

小计 21,326  18,152  9,005  8,386  2,524  59,393  

现销对收入的贡

献比例（%） 
1.82 30.56 15.16 13.66 1.05 62.25 

赊销对收入贡献

的比例（%） 
34.09   0.46 3.20 37.75 

根据上表列示，报告期内，赊销总金额为 22,419 万元，占商品销售收入贡献的比

例为 37.75%，现销总金额为 36,974 万元，占商品销售收入贡献的比例为 62.25%。

其中，恒通客车赊销金额为 20,248 万元，占当年赊销总金额的 90.32%，其余子公司

已在报告期内进行了处置。 

恒通客车所销售的产品为公交客车，客户群体多为国有公交公司，信用较好，但

一般采取招投标方式进行，并设定既定的付款条件，付款期限较长。恒通客车主要通

过对客户的信誉、财务状况及偿债能力等方面进行评估，在投标前，对包括付款条件

在内的招标内容进行综合评估，并确定是否参与招投标，从而确定账期。 

经审计，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恒通客车应收账款余额为 39,784 万元。自

2017 年 1 月 1 日以来，截至目前，上述款项已共计回款 8,604 万元，回款情况正常。 

会计师核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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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期内，我们对恒通客车应收账款及营业收入实施了适当的审计程序,包括

了解相关销售政策、检查相应销售合同、银行流水实施双向核对及对应收账款及营业

收入、货币资金实施函证、对期后回款进行检查等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所描述的现销

与赊销对收入贡献的比例及恒通客车信用销售政策及后续回款情况符合公司实际情

况。 

 

回复（3）金融业务的具体项目及盈利模式，相应客户存款、贷款等业务的利

率、佣金及手续费等的收取标准，并将其与同类金融机构进行比较。 

如前所述，公司所从事的金融业务系控股子公司交通租赁所涉的融资租赁业务，

涵盖金融、贸易、财会、法律、工程等业务，涉及交通、水务、环保、酒业、教育、

医疗器械、钢铁、能源、工程机械等行业。根据其业务性质，交通租赁主要通过向银

行及相关金融机构借款、保理业务等方式获取资金，从而向客户提供金融租赁服务，

并收取租金等以获取收益，手续费以公司与客户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确定，无具体的

收费标准，采用向客户进行信用评级、租赁标的评估等综合因素进行定价。作为类金

融企业，交通租赁盈利模式与传统金融机构相似，以向客户提供金融服务获取利息。 

会计师核查意见： 

审计报告期内通过对公司盈利模式的了解及实施对租赁合同的检查、对手续费核

算的测试、对大额长期应收款及租赁收入实施函证等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所描述盈利

模式、手续费收取等符合公司实际情况。 

 

回复（4）自查金融业务的合规性 

经公司自查，交通租赁于 2009 年 12 月 25 日取得商务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关于

确认第六批融资租赁试点企业的通知》（商建函【2009】51 号），批准其开展租赁业

务，其经营资质合规合法；截至目前，交通租赁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开展融资租赁业

务，不存在不合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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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师核查意见： 

审计报告期内，我们检查了交融租赁报告期内相关的业务情况，未发现超出融资

租赁及经营租赁外的其他业务及违规行为。 

 

2、年报显示，公司 2016 年应收票据 7164 万元，较 2015 年的 2719 万元增长较

大。请进一步说明以下问题：（1）应收票据与公司何种业务相关，是否具有商业实

质，是否存在偿付风险；（2）结合公司产品销售量、销售收入、产品销售结算模式等

情况，说明应收票据本期大幅增长的原因；（3）公司期末终止确认的票据金额达

2590 万元，请公司说明是否对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承担连带责任，并说明终止确认票

据的会计处理依据。请公司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 

回复（1）应收票据与公司何种业务相关，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偿付风

险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票据 7,164 万元，均为子公司恒通客车销售

其产品所收到的票据，其中，银行承兑汇票 5,291 万，银行信用证 1,873 万，主要销

售客户为重庆及其他地区的公交公司，具有真实交易背景，未出现到期不能承兑的情

况，偿付风险较低。 

会计师核查意见： 

审计报告期内对应收票据实施了适当的程序，包括实地监盘、检查相关合同及对

应收票据的类别分析、检查期后承兑情况等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应收票据具有商

业实质且均为银行承兑，偿付风险较低。 

 

回复（2）结合公司产品销售量、销售收入、产品销售结算模式等情况，说明应

收票据本期大幅增长的原因 

2016 年度，公司实现销售收入 85,044 万元，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应收

票据 7,164 万元，较 2015 年增加 163.54%。本期除已背书转让的部分，大部分应收

票据尚未到期兑付；另外，报告期内，恒通客车对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较上年大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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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跨境交易结算使用的银行信用证增加，对内加强对应收账款的管理，将部分应

收账款以银行承兑汇票的方式进行清收，优化应收项目的资产结构，导致年末应收票

据增加。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对应收票据实施适当的监盘、检查等审计程序我们认为公司所描述的票据增长

原因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回复（3）公司期末终止确认的票据金额达 2590 万元，请公司说明是否对终止确

认的应收票据承担连带责任，并说明终止确认票据的会计处理依据 

公司期末终止确认的票据金额 2,590 万元，为子公司恒通客车收到的客户出具的

银行承兑汇票，背书给供应商支付货款。 

应收票据背书转让后，本公司只是票据流转链条上的一个环节。根据证监会公告

[2010]37 号“对于已贴现应收票据等金融资产应以风险和报酬的转移作为终止确认的

主要依据，公司已将金融资产所有权上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转移给了转入方的，应

当终止确认金融资产。”以及证监会公告[2011]41 号、[2012]42 号要求，运用“实质

重于形式”原则处理“风险实质性转移与形式上追溯权的关系”。应收票据作为一项

金融资产，其所有权上的主要风险系信用风险及利率风险，综合起来看，可认为对于

国内已上市大型股份制商业银行出具和承兑的银行承兑汇票而言，信用风险并不重

大，公司通过贴现和背书可以转移该等票据所有权上的几乎所有的风险和报酬。因此

对此类银行承兑汇票，即使贴现或背书转让时附有追索权，前手也可以终止确认该等

应收票据，而无需将其作为一项以应收票据作为质押的融资列报。 

会计师核查意见： 

通过对公司背书应收票据的检查，公司终止确认的应收票据均为银行承兑汇票，

根据上述相关规定的理解，公司终止确认票据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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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北京   

   

二〇一七年五月三十一日   

  范江群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 瑶 
 


